
a. 个人培养计划 

 登录校内门户，点击信息服务—》搜索“研究生院业务 “—》培养办培养管

理—》培养环节—》学业规划，填入相关信息并打印，见下图。 

 

 

 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请和导师沟通下填入，要求含导师本人不少于 3人（副

教授或以上，博士生导师），成员所在单位请填写至二级单位（例，北京大学



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）。 

 联合培养项目学生培养计划中的指导小组应包含两边的导师，导师签名处应

以培养计划表格中的导师为准；如果培养计划表格中导师为空，请联系教务

确认需要签名的导师姓名。 

 培养环节的本人计划完成时间，请按正常培养环节的时间填写。 

 指导小组成员签字、本人签字、导师签字 

 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负责人审核意见由学科点教学负责人签署。 

 本表应打印 3分，院系教务存档一份，导师和博士生各存一份。 

 


